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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16 ❘ 星期一07十大经侦达人

姓名：王斌
年龄：37岁
职务：湖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大队长

工作事迹：在经侦岗位十多年间，记三等功 3 次、市局嘉奖多次，
2011年被省公安厅评为全省公安机关“天网”专项行动成绩突出个人。
主办案件68起，参与协办案件100余起，破获了一大批重特大经济犯罪
案件。在参与协办涉案金额20多亿元、涉及1000多名被害人的特大集
资诈骗案过程中，放弃休息时间，访谈被害人，耐心解释法规政策，获取
理解与支持，推进社会和谐稳定。

工作事迹：十余年的经侦工作，记三等功2次，入选绍兴经侦系统
人才库，被评为全省卷烟打假先进个人、“亮剑”行动成绩突出个人、绍
兴市优秀人民警察。破获多起公安部、省公安厅督办的案件，组织发
起并收网多起集群战役，分管的打击涉税犯罪专项行动、“亮剑”专项
行动、打击传销专项行动、情报信息工作等均走在全市的前列，具体牵
头的涉案专案组、追逃专案组被记集体三等功。

工作事迹：记三等功5次、嘉奖12次，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优秀
共产党员。从警三十余年，仍兢兢业业坚守在执法一线，人称“老黄牛”；
从事经侦工作近20年，是名副其实的攻坚排头兵。仅去年一年，其主办
经济案件5起，移送起诉犯罪嫌疑人12名。2014年的一起职务侵占案，
疑团重重，他拒利诱、顶压力，辗转数万公里调书证、取证言，形成案卷14
册，办成铁案。他还是一个热心传教的好师傅，指导一批批年轻经侦民
警迅速成长，用一流业绩为我省经侦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工作事迹：2012年任职经侦大队大队长以来，带领全队民警连续
5年取得嘉兴市县级经侦大队综合评估、宣传、情报、情况信息工作先
进单位称号。2015年带领民警破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3起，涉案
金额3000余万元；推动建立预防和打击金融犯罪银行业联席会议制
度，维护国家金融秩序；建立与银行业间查询、冻结快速机制，在“4·
29”网络诈骗案中，成功止损300万元。善做群众工作，亲自沟通交
流，让很多报案人带着怨气上门、带着满意离开。

姓名：阮建江
年龄：42岁
职务：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

姓名：张征宇
年龄：57岁
职务：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经侦大队民警

姓名：周云峰
年龄：41岁
职务：海宁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

浙江省“十大经侦达人”风采展示
（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工作事迹：1999年始奋战在经侦办案一线，记三等功6次、嘉奖11
次，获得杭州市税侦工作先进个人、经侦之星、执法先进个人、十佳优秀
民警、十佳运河卫士称号，3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近五年来，参与侦破
各类经济犯罪案件99起，起诉89人，抓获逃犯19名，挽回经济损失3700
余万元；先后侦破了姜某等12人集资诈骗案、方某等6人合同诈骗案等
一批大要案。2003年始患慢性肾衰疾病，仍坚持边治疗边工作，近三年
加班加点超过3000小时，出差、追逃足迹遍布全国。

姓名：王利民
年龄：49岁
职务：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经侦大队民警

工作事迹：记三等功1次，多次受到省、市、县级的表彰和嘉奖，获得
全市打击传销先进个人、打假先进个人称号，荣获全省经侦系统第四届
技战法第三名。创新研制了“玉环经侦VPN网络平台”，实现资金便捷
查询，提高办案效率，夯实经侦基础。在“猎狐2014”行动中，抓获、规
劝2名境外逃犯。参与研制并推广“企安宝”“商业秘密保护及知识产权
体系”，提升风险防控，服务创业创新。

工作事迹：长期战斗在侦查一线，记二等功1次。注重钻研侦查战
法，善于立体式研判案件结构，带队侦破宁波东钱湖特大销售假币案、
宁波江东特大伪造信用卡案、跨境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等多起
经侦大要案，抓获“猎狐”逃犯2人。勤于深入基层经侦一线指导实战，
并在各类案发现场言传身教，指导实施侦防策略，深受基层经侦指挥员
和侦查员欢迎。

工作事迹：获得省公安厅打假、“猎狐”专项行动先进个人称号，
2011年至2014年连续4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2014年被县政府记三
等功，2015年被市政府记三等功，被县公安局嘉奖多次。2013年以
来，连续三年主办发起打击假冒“意尔康”品牌商品犯罪的集群战役，
各涉案地公安机关共抓获制售假冒商品犯罪嫌疑人50多名，为保护
知识产权、维护消费者权益作出贡献。在2014年、2015年“猎狐”专项
行动中，成功劝投境外犯罪嫌疑人6名。

姓名：卢国强
年龄：45岁
职务：玉环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

姓名：吴寒冰
年龄：46岁
职务：宁波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大队长

姓名：陈苏伟
年龄：48岁
职务：青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教导员

工作事迹：记三等功1次，获得温州市公安机关执法办案能手、
公安部经侦局“破案尖兵”称号。侦办中央领导批办、公安部督办
的大案10余起，打击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百余名，挽回经济损失7
亿余元。在侦办公安部督办的郑某集资诈骗案中，不懈努力，成功
从境外追缴450余万港币。创新建立警银合作新模式，为银行上百
万笔信贷业务提供风险提示，为有效保护国家信贷资金安全发挥
了较好作用。

姓名：周晓峰
年龄：34岁
职务：温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民警

工作事迹：记三等功5次、二等功1次，获得全市十佳追逃能手、优秀
人民警察称号，入选全国公安经侦人才库、2012年度全国知识产权保护
有影响力人物推荐提名。情报导侦能手，组织策动了跨区域打击犯罪的

“7·20”“8·03”制售假药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省内拿第一的专案集群战
役，2次获公安部通令嘉奖，入选公安部“亮剑”行动经典集群战役及《中国
警察》电视连续剧选材；分管的“亮剑行动”“破案会战”“打假行动”等专项
战果均获全省第一；参与研发保险业防诈骗数据分析平台，获“警务信息
化创新奖”项目一等奖。

姓名：蒋益群
年龄：47岁
职务：金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

法院公告
2016年5月16日

（2016）浙0602民催1号
本院于2016年1月14日受理了申请人上海品实木业有限公司

的申请，对其遗失的付款行为中国银行绍兴市越城支行营业部、出
票人为绍兴市舜源纺织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常州标范贸易有限
公司、票面金额为100000元、汇票号码为10400052 27105531、出
票日期为2015年10月21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4月20日的银
行承兑汇票一份，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于2016年5月6日作出（2016）浙0602民催1号民
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
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938号

王来夫、绍兴县奈顿轮胎有限公司、绍兴市越城区绍南汽配
厂、张爱玉、王素珍：原告绍兴市越城区越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与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593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83民初12号

王晓琼：本院受理周云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83民初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准予周云洲与王晓琼离婚。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前，双方当
事人不得另行结婚。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周云洲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1233号

浙江东昊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程美权：本院受理原告高庆龙诉
被告浙江东昊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程美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破14号

2016年4月27日，本院根据邵太迪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市新
纳钢管厂（以下简称“新纳钢管厂”）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温州道盛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新纳钢管厂管理人。新纳钢管厂的债
权人应于2016年6月21日前，向管理人温州道盛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通信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525号同人恒玖大厦1503
室 、1504 室 ；邮 政 编 码 ：325000；联 系 人 ：孙 国 建 ；电 话 ：
0577-88986388、13705881156）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定处理。新纳钢管厂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定于2016年7月5日8时45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
（地址：龙湾区龙江路800号）召开。各债权人及新纳钢管厂的股东
应准时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等。新纳钢管厂的股东（张维盛、姜方璞、冯达、
陈文光、王会来）以及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
管理人提交企业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
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646号

吴金荣：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宝盛劳务有限公司诉百盛
联合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吴金荣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 646 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01846号

陈玉兰、张昌华：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陈玉兰、张昌华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2016）浙0303民初01846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25日上
午10：20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务必准
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1795号

黄忠贤、刘荷仙：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本院
（2016）浙0303民初179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
程序审理。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和30日内。本
案定于2016年8月18日上午8：50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01789号

陈友才、林上欣、郑玉坤：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与被告陈友才、林上欣、郑玉坤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2016）
浙0303民初01789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
本院定于2016年8月25日上午9：30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一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01790号

叶利萍、洪健、张金龙：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与
被告叶利萍、洪健、张金龙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2016）浙0303民初01790号民
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25日上午8：
50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务必准时到庭
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028号

胡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服装市场金泽服装辅料店与你方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16日上午10:0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730号

郭旭：本院受理原告金文虎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
月17日上午9:3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3353号

胡斌、叶小飞：本院受理原告金厉赟与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8月18日上午9:3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3672号

温州市阿黛尔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何清来与你方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18日上午9:0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3931号

娄海雷、曹容艳：本院受理原告谢澄康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8月17日上午10:0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4161号

叶主力：本院受理原告廖志勇与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
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
月17日上午9:0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4571号

朱小龙、陈晓艳、温州英诺华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夏康伟与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
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16
日上午9:3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
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4853号

金建华：本院受理原告金显芬与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
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
月16日上午9:0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034号

陶林（公民身份号码：34292319751129481X）：本院受理
原告温州服装市场金泽服装辅料店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2016）浙0302民初1034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六十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
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294号

李仲姣（公民身份号码：340826198905115825）：本院受理
原告陈建波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
达（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29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在六十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347号

杨黄琴（公民身份号码：330327197901082184）、林维鹏（公
民身份号码：330327197711078176）：本院受理原告陈建诉你方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2016）浙0302民
初134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六十日内前往温州
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683号

陈玉英、林国良：本院受理原告潘蒋燕与被告陈玉英、林国良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瓯
商初字第168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492号

陈美萍：本院受理的原告胡春兰与被告陈美萍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
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3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平商初字第1947号

苍南县灵溪镇山北村王可顺：本院受理原告陈圣忠与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温平商
初字第19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5）温平商初字第1944号

台州科元电子与控制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邱良彬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5）温平商初字第19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5）嘉善商初字第1310号

嘉善名洋包装材料厂：本院受理原告嘉善嘉仁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诉被告嘉善名洋包装材料厂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5）嘉善商初字第13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嘉善名洋包装材料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始七日内支付原告嘉善
嘉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价款 79211.42 元及违约金；以本金
79211.42元为基数，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二倍计算。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和，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受理费1844元，保全费82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3314元，由被
告嘉善名洋包装材料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
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5)嘉海商初字第2141号

海宁市蓝泽秀服饰有限公司、海宁永金服饰有限公司、林祖风、
林祖意、吴美芳、巩建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海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嘉海商初字第214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们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归还原告借款1000000元、利息10920元
（计算至2015年10月20日，此后按月利率13.65‰支付至实际付清
之日），和实现债权费用46000元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1567号

步伟中、王雄伟、浙江龙茂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沈超
诉你们及何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易转普通）、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
令被告步伟中、何琛归还借款200000元，并支付自2016年2月18
日起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按月息1%计算的利息；二、判令被告步
伟中、何琛承担原告律师代理费14000元；三、判令被告王雄伟、浙
江龙茂进出口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23日上午9时在本院
第十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本案由审判员
汪永清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黄建新、人民陪审员蔡平贵组成合
议庭。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4）嘉海商初字第1034号

浙江同丰革基布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宁慧益经编有
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同丰革基布有限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结束，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嘉海商初字第1034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海宁慧益经编有限公司价款804687.50元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
失（利息计算方式为：自2014年7月22日起，以804687.50元为基
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
止）。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简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5）嘉海盐商初字第252号

海盐万丰经编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佳力织染制衣
有限公司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15）嘉海盐商初字第252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海盐万丰经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加
工款392239.96元并赔偿原告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以
392239.9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损失。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24民初1402号

陈国威：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盐支行
被告陈国威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法律文书。
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
不按时领取，经过六十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5）嘉桐商初字第1648号

宋军伟（公民身份号码330424198803013258）、张燕（公民
身份号码 330482197810212115）叶峰（公民身份号码
330424197702143032）：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桐乡支行诉被告宋军伟、张燕、叶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嘉桐商初字第
164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1272号

徐安荣：本院受理原告施金土与被告徐安荣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初127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77号

赵明全、王明花：本院受理原告尹玉琴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初57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867号

赵明全、王明花：本院受理原告吴发林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初86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1952号

顾丙荣、顾中平、顾国平、丁春根、湖州南浔民鉴交通安全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八医院与被告
顾丙荣、顾中平、顾国平、丁春根、湖州南浔民鉴交通安全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监督卡、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02716号

蒋伟豪：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织里展鹏纺织品有限公司
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
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1645-1号

陈花龙：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县
支行与被告陈花龙、施安勤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陈花龙、施安勤归还原
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县支行债权本金824444.4元及
利息13478.64元、罚息207.11元、复利128.21元，共计838258.36元
（自2015年11月5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按年利率6.15%计收
利息；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3月28日止按年利率4.9%计
收利息；自2016年3月29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年利率4.9%上浮
50%计收罚息，期间如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
调，罚息利率自调整之日起相应上调；欠付利息按罚息利率计算复
利至款清之日止；利息、罚息、复利暂计算至2016年3月3日，之后
按合同约定另行计付）；2、对被告陈花龙、施安勤名下位于昌硕街道
丰虹路130号西入口（维多利亚公寓）13幢1单元1101室的抵押房
产[房屋所有证号为：安房权证递铺字第63325号]采取拍卖、变卖等
方式，依法变价后由原告在第一项诉请的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3、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届满后15日
内，逾期不举证、不答辩视为自行放弃诉讼权利，不影响本案审理。
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由代理审判员苏娈担任审判长，与代
理审判员陈超磊、人民陪审员俞步步组成合议庭，并定于期满后即
2016年8月2日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